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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艺院〔2016〕118号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聘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系部： 

为了保证学院所属系（部）、行政职能部门聘请外籍专业技术

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工作的有效实施，促进学校国际合作工作管

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为学校教育、教学、科研的发展及管理水

平的提高服务，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我院具体情况，《重庆文

化职业学院聘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的管理办法

（试行）》已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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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2016 年 12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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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聘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和外籍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保证学校所属系（部）、行政职能部门聘请外籍专业技术

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工作的有效实施，为学校教育、教学、科研

的发展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服务，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加

强对聘请外籍人员工作的管理，根据渝文艺职院〔2014〕15号文

件精神，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所属系（部）、行政职能部门聘请外籍专业技术

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是学校实施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手段之一，是

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教育理论和先进管理方式的重要途

径，学校予以高度重视并给予支持。 

   第二条 聘请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的工作，应为加

强师资队伍、学科建设服务，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服务，有利

于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 

   第三条 聘请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要贯彻以我为

主、按需聘请、择优选聘、保证质量、用其所长、讲求实效的原

则。在工作中要加强计划性，防止盲目聘用，凡可由学校教师、

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承担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一般不聘请

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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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聘请单位应根据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

的业务专长并考虑到他们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正确发挥他们的

作用，应主动多做工作，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理解中国

文化，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 

第二章 聘用原则 

  第五条 学校所属系（部）、行政职能部门聘用外籍专业技术

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要有利于贯彻我国的教育方针，有利于推进

学校整体工作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 

  第六条 学校严禁任何用人单位以聘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

外籍管理人员为招牌，违背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招生和收费政策，

为部门或小团体牟取利益，损害学校利益。   

第三章 聘用条件 

  第七条 聘请对象为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非语言类教学和科研

工作的，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有较高学术水平和

丰富经验；从事教学和项目管理的外籍人员，应具有本专业或相

近学科硕士以上学位，讲师以上职称，有 8 年以上本专业从业经

验；如聘请对象为校际交流学校派出人员，选派人员应具备的条

件由合作双方共同商定。 

  第八条 聘请对象至少有两名教授推荐，在其本国无法律纠

葛。 

第九条 聘请对象需身体健康，体检合格，具有健康证明。 

第十条 聘请对象对我友好，遵守我国法规和我校规章制度，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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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 

第四章 申报、审批及相关聘请工作 

   第十一条 需聘请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的系（部）、

行政职能部门，至少须提前三个月选定合适人选，按照学校行文

的相关程序，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呈主管校领导批准。 

   第十二条 校领导同意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协助办理外国人

来华手续。 

  第十三条 在聘请人员来校前，用人单位应与聘请人员商定好

工作量、工作范围、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待遇、国际旅费

等相关事宜。 

  第十四条 所需经费负担原则为：学校计划内聘用人员由学校

负担，自聘人员由用人单位负担。 

第五章 使用和管理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要向外籍工作人员介绍我国的有关法律、

法规、方针、政策，帮助其了解中国国情，要求其遵守我国的法

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尊重中国

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第十六条 聘请人员必须持“Z”（工作）签证入境，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在聘请人员入境 30 日内，协助聘请人员完成“外国人居留

许可”办理。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把培养骨干师资队伍和高层次人才，加强

学校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从事重大课题研究，开发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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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高学校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办学档次作为聘请外籍专

业技术人员和外籍管理人员的重点。 

   第十八条 学校对聘用人员实行合同管理。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与聘用人员签订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制定的标准合同；对聘用人

员的工作任务、工作量、工作期限、待遇、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

任和仲裁等内容做出明确界定。自聘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 

   第十九条 学校对聘用人员按确定的任务实施目标管理。用人单

位负责对聘用人员的工作绩效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评估；聘

用期满时，用人单位须对聘用人员的工作情况做出鉴定，并报送

主管校领导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第二十条 学校对聘用人员实行分工管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

要负责涉外管理和生活安排，用人单位负责业务管理。用人单位

应为聘用人员配备一名政治、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的合作（联

系）教师，以便在业务上进行合作，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并在对

聘用人员的效益评估工作中协助学校领导、职能管理部门和用人

单位做好相关具体工作。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一）在合作中，要加强保密工作，加强对有关科研资料、经济

信息及计算机的使用管理，在合作科研中要按照国家保密法的相

关规定操作，严防泄密。 

（二）用人单位要尊重聘用人员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防

止聘用人员以任何形式进行传教活动或宗教宣传，或以任何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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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和学生中散发宗教书籍或材料；防止聘用人员从事与其本

职无关的社会工作，如采访、经商、咨询服务等，以及与其身份

不符的其它活动。 

（三）用人单位发现聘用人员有违法、违纪、违规现象时，应及

时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通报，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按有关程序上

报后，共同商定处理办法，不得擅自决定处理意见。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以签呈形式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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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党政办               2016年 12月 29日印发  
 


